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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鑑輔會專家學者綜合研判等，且鑑輔會係由各級主管機關依「特殊教育法」等規定設

置，據以辦理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安置、重新安置、輔導等事宜。有關特殊教育學生之鑑

定均須為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提報，歷經嚴謹流程，並由專業單位辦理，始得依法取得

特殊教育學生身分，並接受特殊教育等相關支持服務。又特殊教育鑑定主要目的在於評估學

生在校適應之特殊需求，而非判定其是否就醫之症狀，俾規劃提供其所需之特殊教育等相關

支持服務，並非僅填表格、投藥即判定為情緒行為障礙學生。 

二、基於教育宗旨及立場與醫療系統有所差異，教育部已明確表達反對採任何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含 ADHD）類診斷性篩選表或簡易量表問卷於學校進行全面篩選之立場，該部並未於學校

推動任何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含 ADHD）學生全面篩檢計畫。另查目前各地方政府所屬學

校並無使用或代發任何特殊教育方面之診斷性篩選表或簡易量表問卷（含 ADHD 等）進行全

面篩檢，更無以簡易篩檢量表或問卷（含 ADHD）結果要求學生就醫及服藥之情形。 

另特殊教育之推動向來重視人權，有關學生是否接受鑑定與後續特殊教育服務、以及學生校

外就醫與用藥等節，均需視學生及其家長之個人意願與選擇而定，非教育部及學校可強制規

範之項目；至學生個人醫療及用藥情形，因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護，亦非屬該部及學

校執行法定職務蒐集範圍。 

三、現今國際通用之「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ICD-10）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DSM-5），均有明確定義 ADHD 之診斷標準。ADHD 之診斷，需由精神科專科醫師藉由專

業晤談，收集個案從小到大各種情境行為表現資料，搭配門診時行為觀察，必要時尚需進行

神經心理學衡鑑。又 ADHD 之治療可透過親職訓練、認知行為治療、行為管理及藥物治療方

式等不同方式，藥物並非是唯一之選擇。 

（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秀芳就公共空間舉辦活動常有擴音設施音量過大

，影響場地周邊環境安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19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1-267） 

黃委員就公共空間舉辦活動常有擴音設施音量過大，影響場地周邊環境安寧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有關公共空間舉辦活動產生之噪音問題，涉及噪音管制相關法規，說明如下： 

(一)辦理活動之場所，若有營業行為，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9 條及第 24 條規定，其所發出之聲

音，不得超出娛樂場所、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若超過管制標準，經限期改善仍未符

合者，得按次或按日連續處罰新臺幣 3 千元以上、3 萬元以下罰鍰，或令其停工、停業或

停止使用，至符合噪音管制標準為止，其限期改善期限不得超過 30 日。 

(二)另辦理活動之場所使用擴音設施，亦須符合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若其所發出之聲音

超過管制標準，經限期改善仍未符合者，得按次或按日連續處罰新臺幣 3 千元以上、3 萬

元以下罰鍰，或令其停止使用，至符合噪音管制標準為止，其限期改善期限不得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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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二、針對公共空間舉辦活動產生噪音問題，應著重事前預測與防制，說明如下： 

(一)為減少大型活動造成之噪音污染，本院環保署已於 104 年 12 月 29 日訂定「大型活動管

制噪音指引」函頒地方政府參考運用（如附件）。 

(二)「大型活動管制噪音指引」中訂定「辦理大型活動噪音污染管制相關作業事項檢核表」

及「辦理大型活動噪音管制檢核項目表」，提供相關單位，於活動辦理前、中、後階段

，進行噪音檢核。 

(三)針對活動噪音影響民眾及環境安寧之改善方式，包括受體防護、音源本體噪音改善及傳

播路徑改變，提供相關措施如下，以作為噪音防制之參考： 

1.活動辦理單位應禁止於夜間時段使用擴音設施並嚴禁擊掌、跳動等易產生噪音及振動

之行為。 

2.場地管理單位應採取相關噪音防制措施，以阻絕自場地本體傳播至鄰近住戶處之音量

。 

3.相關噪音防制措施除可參考「大型活動管制噪音指引」之附件內容外，並可至環保署

噪音管制資訊網下載專區下載（網址：http：//ncs.epa.gov.tw/noise/DD/D-01.htm）。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黃委員） 

（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食安管理整合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19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1-269） 

許委員就食安管理整合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基於食品管理涉及不同權責機關，為促進整合提升工作效率，總統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13 日召

開國安高層會議指示，將原食品安全推動工作小組擴大為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依據「行

政院組織法」於同年 10 月 22 日正式成立食品安全辦公室，負責統籌規劃食品安全政策，統

合中央及地方權責機關應變處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推動重大計畫與資訊系統及辦理相關會

議。 

二、為加強全國食品安全事務之協調、監督、推動及查緝，行政院設立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透過

跨部會、跨專家學者領域及民間相關團體的專業協助，針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辦法研

訂情形、國內風險評估相關研究暨擬定我國風險評估管理架構與人才培育方向，監督協調食

品工廠分廠分照管理、食品業食品相關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制，推動食品三級品管制度、食品

雲（104 年已完成 6 部會 8 機關 13 套系統介接，資料更新已可達即時性，其他資訊共享議題

亦持續檢討需求後進行介接）、淨安專案等多項議題進行討論，並建立中央食品安全危機事

件應變指揮中心標準作業程序。另為打擊非法食品及建立有效的風險控管機制，在食品安全

會報下成立食品安全聯合稽查、食品風險評估專案小組，協調跨部會加強聯合稽查，以及建


